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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新北市政府變更使用執照

併案辦理雜項執照處理原則

107.05.23 廢止

4 / 新北市政府辦理建築物一定規模以下

免辦理變更使用執照要點

104.05.07 修正

本局107.10.24新北工建字第1072000257號函

農舍解套繪，建物權利證明文件檢附方式

1/新北市非住宅建築物樓層高度與

夾層或挑空設計施工及管理要點

108.05.31 修正

新北府工建字第1081015457號令

為簡化此要點執行方式，

於適用範圍做修正及要點調整。

2 / 新北市建築管理規則

107.08.08 修正

第五章使用管理 第29條

申請變更使用執照或室內裝修許可，

應備具之申請書圖文件

3 / 營建署解釋令

107.04.24 發布

內政部107.4.24台內營字第1070803969號令

建築物使用類組及變更使用辦法第2條，

H-1組之相關規定



新北市非住宅建築物樓層高度與夾層或挑空設計施工及管理要點

新北府工建字第1081015457號令 108.05.31 修正

● (修正規定第二點)，修正本要點各類用途之適用範圍及建築物辦理變更使用時

仍應符合本要點規定。

● (修正規定第三點)， 修正本要點第一項適用範圍及第三項附設法定停車空間樓

層高度回歸主要用途檢討。

● (修正規定第四點)，修正各類用途設置夾層面積合計不受建築物允建總容積樓

地板面積限制。

●(修正規定第六點)，配合部分條文刪除。

● (修正規定第七點、第八點、第九點、第十點)，更正部分用語及項次修正。

2

1-市府法令宣導
2019 變使室裝法規說明會



1 / 新北市建築管理規則

第29條

●申請變更使用執照或申請室內裝修許可者，應備具申請書及下列文件、圖說：

一、權利證明文件。 二、工程圖說。 三、使用管制相關說明書。 四、執照相

關說明書。 五、建物測量成果圖。 六、其他本法、相關法規規定或本局認定

應檢附之文件、圖說。

●申請前項變更或許可者，應檢附之權利證明文件如下：

一、建物登記謄本（第一類）。 二、建築物變更使用或室內裝修建築物使用權

同意書，或其他使用權利證明文件。 三、建物登記謄本記載查封、典權、不動

產役權者，應取得執行債權人、 典權人、不動產役權人等權利關係人同意證

明文件。

●一定規模以下建築物之變更使用及室內裝修簡化或免辦方式、審查作業程序，

由本府另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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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營建署解釋令

內政部107.4.24台內營字第1070803969號令

●集合住宅、住宅任一住宅單位（戶）之任一樓層分間為六個以上使用單元（不

含客廳及餐廳）或設置十個以上床位之居室者，其使用類組歸屬建築物使用類

組及變更使用辦法第二條所定H-1組，並屬建築法第五條所稱供公眾使用之建

築物。

●使用單元指住宅單位（戶）內具有門扇及壁體之臥室、儲藏、廚房及其他類似

高密度性質之空間。

4

！ 辦理室內裝修許可時，需符合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編第86、88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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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新北市政府辦理建築物一定規模以下免辦理變更使用執照要點

本局107.10.24新北工建字第1072000257號函

●有關申請解除已興建農舍之農業用地之套繪管制案件，倘經檢討符合相關規定，

基於其立法原意及簡政便民服務，本局同意免檢附最近三個月之建築物登記第

一類謄本（建號全部）及建物測量成果圖，並由申請人檢附切結書負持有產權

責任辦理一定規模以下免辦理變更使用執照。

●第12點規定:「已興建農舍之農業用地申請解除套繪管制，得免辦理變更使用

執照。申請人應依第九點第二項規定備齊文件（得免建築師簽證），送請本府

工務局審查同意後，始得為之。」

●第9點規定:「前項變更，申請人應備齊下列文件，送請本府工務局審查同意後，

始得為之；且應於 6個月內施工完竣：（四）檢附最近三個月之建築物登記第

一類謄本（建號全部）及建物測量成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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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新北市政府變更使用執照併案辦理雜項執照處理原則

本局107.5.23新北工建字第1070984503號函發布廢止

●建築物使用類組及變更使用辦法第8條規定:「本法第七十三條第二項所定有本

法第九條建造行為以外主要構造、防火區劃、防火避難設施、消防設備、停車

空間及其他與原核定使用不合之變更者，應申請變更使用執照之規定如下：

七、建築物於原核定建築面積及各層樓地板範圍內設置或變更之昇降設備。

八、建築物之共同壁、分戶牆、外牆、防空避難設備、機械停車設備、中央系

統空氣調節設備及開放空間，或其他經中央主管建築機關認定項目之變更。」

●新北市政府變更使用執照併案辦理雜項執照處理原則第1條規定:「得併審項目：

申請變更使用範圍內增設之中央系統空調設備、昇降設備、機械停車設備之雜

項執照得併變更使用執照辦理。」(94年11月28日發布實施)

6

1-市府法令宣導
2019 變使室裝法規說明會



7

1. 2. 3.

步行距離審查標準

領有使用執照但產權

尚未登記，使用權同

意書出具原則

違建處理原則

4.
竣工查驗應辦理變更

設計原則

5.
涉及相關審議等規定

之簽證方式

6.
現況與原竣工圖不符

之室內裝修案申請處

理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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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拆除之違建（竣工查驗前）

1. 93/12/27以後產生之違建。如陽台內側外牆與原照核准一致時，僅

陽台外緣設置窗戶、鐵窗或格柵者除外。(應符合建築技術規則第108

條第1項規定留設75x120cm之逃生口)

2. 超出建築線及現有巷道邊界線之違建（4.5公尺淨高以下者）。

3. 藉由變更使用或室內裝修申請，新構築之違建(含內部裝修)，且在書

面審查時未舉證之違建事項，於竣工查驗時勘驗發現者一律視為新違

建。

4. 依新北市政府辦理裝修為多間套房審查原則規定：如原核准陽台範圍

內，有設置廁所、浴室或擴大居室使用範圍者。

1 / 違建處理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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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新北市政府辦理變更使用執照申請案違建部分處理原則」列舉應拆除之違

建：

 阻礙或封閉直通樓梯避難出入口寬度者（依技規90條）。

 A-1、B-1、B-2類超出建築面積1/2以上之屋頂避難平臺違建。（但三

樓以下與地面層同一戶且有室內梯直接逃生者，免檢討）

 妨礙法定直通樓梯寬度之違建。

 阻礙緊急進口之違建。

 歸責於申請戶之防火巷（含防火間隔及清糞巷）之違建。

 歸責於申請戶之騎樓（騎樓地）違建。

 B類、I類、醫院、療養院、社會福利設施…等將陽台內牆拆除及陽台外

緣加蓋遮雨棚等妨礙緩降機、救助帶等操作之一切障礙物。

1 / 違建處理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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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處理之違建（竣工查驗前）

1. 所有陽台外緣加設窗戶、鐵窗、格柵違建，均應設75x120cm之逃

生口，並於每 10M開設1處。

2. 歸責於申請戶之天井違建，應以恢復原狀為原則；若涉及他層權利

人者，則應以RC牆、磚牆封閉不使用（但原使照法定設置一座直通

樓梯，天井違建合併樓層面積檢討，未達技規第95條規定應設置兩

座直通樓梯時，不在此限）。

3. 夾層違建應以恢復原狀為原則。

1 / 違建處理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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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1. 違建面積超出申請面積該戶該層1/2以上者，應專案檢討。或以無開

口區劃（R.C、1/2磚牆），並檢具施工前、中、後照片。

2. 合法範圍不得經由違建連接必要之防火避難設施。

3. 必要之設備（如廁所、營業廚房…）應於合法範圍。

4. 申請圖面審查時，應檢附現況圖及所有應檢討空間之照片（如有兩

處陽台應檢附兩處），照片並應顯示全景及日期。若未檢附者，視

同無違建。

5. 不得以違建開窗範圍計入通風、採光面積檢討。

1 / 違建處理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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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違建處理原則

騎樓違建
於竣工查驗前拆除復原。

虛線內以雙斜線表示違建範圍。

違建範圍內之分間牆及門窗以
虛線繪製。

防火巷違建
於竣工查驗前拆除復原。

2-法令執行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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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台加鋁窗、鐵窗違
建皆應留設
75x120cm逃生口。

1 / 違建處理原則

1. 如為93年12月27日以後產生之違建，外牆
已拆除者，陽台違建應恢復原狀。

2. 陽台外推，內側外牆已拆除該壁體以單虛
線標繪。

2-法令執行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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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方法：

1. 居室：ㄧ律依技規相關規定檢

討。

2. 非居室：（不含廁所）

a. 旅館、住宅及寄宿舍類：

就申請戶檢討，未超出

1/8居室面積之非居室免

檢討。

b. 其他用途：就申請戶檢

討，未超出1/8居室面積

之ㄧ處非居室免檢討。

2 /步行距離審查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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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領有使用執照但產權尚未登記，使用權同意書出具原則

●檢附掛號日3日內之土地登記謄本第一類(地號全部)，證明尚未完成

建物產權登記。

●由使用執照之起造人當申請人為原則，出具產權尚未登記切結書。

●已完成產權登記：應檢具建物權利證明文件及建物使用權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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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使用申請案應於興工前、施工中另案辦理變更設計：

1. 主要構造變更、防火區劃範圍變更。

2. 變更原書面審查核准用途。

3. 增加申請面積。

4. 增加申請項目。

5. 其他變更事項經本府認定者 。

●室內裝修申請案:

1. 防火避難設施變更（非屬免變更使用要點之適用項目）。

2. 降低原使用裝修材料耐燃等級或分間牆構造之防火時效。

3. 由無變有之申請項目（例如：原無天花板，竣工查驗新增天花板）。

4. 其他變更事項經本府認定者 。

4 /竣工查驗應辦理變更設計原則

依建築法第39條及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第30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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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書審已申請核准之項目，如有下列情形者得併竣工圖修正免辦理

變更設計：

1. 專有樓地板形式變更或大小或位置等，得檢附建築師或專業技師簽證於竣

工查驗卷內，得併案修正。

2. 室內樓梯級數變更，得檢附建築師或專業技師簽證於竣工查驗卷內，得併

案修正。（未涉與樓板界面變更）

3. 專有之分戶牆變更。(需檢附建築師或專業技師簽證於竣工查驗卷內及未涉

相關法規檢討除外) 

4. 外牆變更。(未涉相關法規檢討及公寓大廈共用範圍或建築物之地面層至最

上層均屬同一權利主體所有者)

4 /竣工查驗應辦理變更設計原則

依建築法第39條及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第30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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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檢附依法開業建築師簽證之「無涉及原核准開放

空間、水保設施、結構外審、環境影響評估、都市

設計審議、原認可之防火避難綜合檢討或建築物防

火避難性能設計計畫書簽證說明」。

●另建築物涉及防火避難綜合檢討或建築物防火避難

性能設計計畫書簽證者，如申請事項未影響避難驗

證所列基本條件內容之變動時，請檢附:

1. 原認可之防火避難綜合檢討報告書或建築物防火

避難性能設計計劃書簽證說明。

2. 原核准「認可通知書」及「避難驗證所列之基本

條件」等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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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涉及相關審議等規定之簽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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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事項如涉

及避難驗證所

列之基本條件

內容之變動時，

其涉及部分應

重新向中央主

管建築機關申

請評定及認可。

5 /涉及相關審議等規定之簽證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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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現況與原竣工圖不符之室內裝修案申請處理原則

●申請室內裝修之案件，如現況與原使用執照圖不相符時又符合下列情形者，得

依「新北市政府辦理變更使用執照修正原使用執照竣工圖處理原則」第二條辦

理原使用執照圖修正，如涉及本原則第三條時請向主管機關申請竣工圖修正。

（一）建築物外牆開口位置現況與其他樓層一致者。

（二）建築物室內管道間位置現況與上下樓層一致者。

（三）建築物樓梯間之防火門開口位置現況與其他樓層一致者。

（四）建築物樓梯尺寸、級數、方向、位置與其他樓層一致者。

●本處理原則僅適用變更使用及室內裝修併案申請修正(簡裝及免變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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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變更紀錄切結書

2 /變更使用執照申請書

3 /變更使用執照檢討項目簽證表

4 /變更使用說明書

5 /工程完竣報告表

6 /送審人員名單

7 /違建項目簽證表

8 /違建照片及索引圖

9 /建管APP

3-書表說明&其他
2018 變使室裝法規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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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變更紀錄切結書

●需檢附本表之時機：

1. 簡易室內裝修竣工階段

2. 室內裝修書審階段

3. 一定規模以下免變(用途、構造)

4. 變更使用執照書審階段

請至本局建管便民服務資訊網查詢

(可查詢建造執照、使用執照、變更

使用執照存根)。

3-書表說明&其他
2018 變使室裝法規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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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寫申請事項

例如:用途變更、外牆變更、樓地板變更、

併案辦理室內裝修、分併戶…等。

2 /變更使用執照申請書

填寫建照及使照號碼、歷次變更紀錄(變

使、室裝、免變、分併戶)。

3-書表說明&其他
2018 變使室裝法規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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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變更使用執照檢討項目簽證表

●請依建築物使用類組及變更使

用辦法第三條附表三、建築物

變更使用原則表，確認用途由

a變b之應檢討項目。

●倘依原則表不需檢討之項目，

為本次申請變更事項，該項仍

應檢討。

3-書表說明&其他
2018 變使室裝法規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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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變更使用說明書

填寫本次申請內容及申請項目

例如:原核准用途為店舖(G3)，面積

100m2，全部變更使用為辦公室(G2)使

用，面積100m2、樓地板墊高、外牆變

更，併案辦理室內裝修(天花板、分間

牆)、分併戶(1戶分為2戶)，餘同原核准。

3-書表說明&其他
2018 變使室裝法規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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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工程完竣報告表

倘申請內容涉及主要構造，例如:樓地板

變更則應勾選是。

室內裝修內容，如涉及走廊應勾選是，

其他項目依此類推。

3-書表說明&其他
2018 變使室裝法規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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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送審人員名單

●請檢附實際送審人員之資料，

並請建築師事務所於下方用印。

3-書表說明&其他
2018 變使室裝法規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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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違建項目簽證表

●違建部分需於平面圖標示並照片舉證，且

依「違建項目簽證表」確實檢討。

●如有未涉及或免檢討之項目無須檢附相關

照片。(例如:無陽台之案件免檢附陽台照片)

例如:空地違建、窗戶加鐵窗違建、雨遮違建…等

簽證建築師逐項查核或說明後勾選
不可留白

建築師簽章

3-書表說明&其他
2018 變使室裝法規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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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違建照片及索引圖

4

12
3

請蓋建築師大小章。

請依違建檢討項目簽

證表逐項拍照檢討。

請標示拍照角度，並

請以本次申請圖說作

為索引圖。

3-書表說明&其他
2018 變使室裝法規說明會



變更使用及室內裝修竣工

加入建管APP行列

107年9月5日起針對變更使用暨室內裝修竣工、室內裝修竣工實施

30

3-書表說明&其他
2018 變使室裝法規說明會



Thank  you

簡報結束敬請指教

變更使用執照法規及審查
2019 變使室裝法規說明會

end


